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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一  條  提昇教師臨床實務能力的目的為：讓老師熟悉新的臨床美容保健學理與技能。 
第  二  條  提昇教師臨床實務能力的對象為美容保健師資。 
第 三 條  實施方式：美容保健科科教師應至少參與為期 16 小時的實務訓練。 
第  四  條  成果呈現：教師參與臨床實務訓練後，完成一篇與提昇臨床實務技能與美容保

健專業核心素養教學有關的書面報告。 
第  五  條  教師參與臨床實務之經歷將做為成績考核之依據。 
第  六  條  教師參與臨床實務能力其經費來源為：整體獎補助、提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

畫或本科預算經費。 
第  七  條 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